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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kg天然鹽 PP編織袋規格及驗收標準 

 

一、25公斤天然鹽 PP編織袋規格： 

   (一) PP編織袋： 

   1.原料： 

   (1)以高密度聚丙烯（簡稱 PP）850丹尼以上之抽紗線織成。 

   (2)袋體為白色。 

   (3)加防滑處理。 

   (4)原料來源證明：須出示生產使用原料之來源證明且不得為再生原

料。 

   2.織法及結構： 

   (1)編織袋用平織，織成後須組織整齊，經緯線密度均勻，每平方吋

各有 12×12股以上。 

   (2)袋體須為圓筒型，底縫線每吋 4 針，袋底縫製時應將邊緣向外摺

2.5公分以上，縫線距邊緣 1~1.5公分。 

   (3)袋身全長 670m/m，寬 470m/m。 

   (4)縫袋線：用白色維尼龍或其混紡線，其抗張力應在 5.2公斤以上。 

   (5)袋面摩擦係數(ASTM D1894)：靜摩擦係數平均值須大於0.2以上、

動摩擦係數須大於 0.15以上，且廠商須配合本公司要求，提供第

三公正單位之檢驗報告，廠商如未配合，視為違約。 

   3.單位面積重量：89.2g/m
2以上。 

   4.包裝時應防壓皺、損傷、沾污、淋濕，以每 100只為一捆。 

   5.印刷： 

     (1)依本公司指定圖案及顏色印刷(詳附圖)，並須配合本公司要求無償

重製版或修版，印刷版製妥應試印樣袋送本公司審核，重製版或

修版啟用時間並應通知本公司。 

     (2)按本公司(詳附圖)規定之色澤、圖案、印刷（單面兩色），印刷後

須字跡美觀清晰，不得有歪斜、漏印、脫色、模糊不清等現象，

即使驗收後才發覺，廠商亦應負責退換。 

   6. 廠商所交付之 PP 編織袋不得有違反或不符合「食品器具容器包裝

衛生標準」之情形，本公司倘要求提供第三公正單位之檢驗報告，

廠商應依本公司之指示提出檢驗報告以供查驗，廠商如未配合，視

為違約。 

   (二)耐投落試驗次數：正背面各十次。 

 

二、驗收方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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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一)尺寸： 

      由本公司取樣袋 10 只，分別測定長、寬各一次，其平均值與規定值之

差，長度為±10m/m、寬度為±5m/m，合於以上條件視為合格，否則即

與折讓，嚴重時並予退貨。若廠商要求複驗，則另取樣袋 10只測定之，

其結果與初驗結果平均計算。 

   (二)單位面積重量： 

    就前項所取樣袋，每只樣正反面任意各取 10cm×10cm 之樣片二塊，除

去油墨後測定其單位面積重量（g/m
2），取 20 個數據之平均值為準，

符合規定者認為合格。若廠商要求複驗，就供複驗用之 10只樣袋測定，

其結果與初驗結果平均計算。 

   (三)落下投破試驗： 

      取樣袋 10只，每只盛裝天然鹽 25公斤，經縫合後每只平置於高 4呎之

試驗台上自由落下，正反面各十次，每只能耐 20 次不破者視為不破，

10 只中有 9 只以上不破者即為合格。若廠商要求複驗，再以同樣方式

試驗 10只，如初驗複驗兩次試驗結果之和，即 20只中有 18只不破者

仍為合格，破包之鑑定標準如下：凡投落之鹽流出者（包括 PP編織袋

袋底縫線之斷裂）即算全破，但上縫口線裂開及斷線則不計入破包之

內。 

   (四) PP編織袋檢查項目： 

   1.袋底外摺部分尺寸： 

          取樣袋 10 只，如有 4 只以上外摺尺寸與標準（外摺 2.5 公分）相差

達 2m/m以上時即予退貨。 

   2.經緯紗股數： 

     取樣袋 5 只，於每只正反面各任取一位置計算其一平方吋內經緯紗

股數之和，以取 10個數據之和為 240股者為合格，若廠商要求複驗，

另於袋中取 5個測驗之，其結果與初驗結果平均計算。  

(五)疊包運送： 

    經驗收合格之 PP 編織袋，若於生產疊包時滑落、掉落或運送時非機

具因素造成之倒塌，經本公司研判認為情節嚴重，有工安疑慮時，該

批 PP 編織袋視為不合格品，要求廠商限期改善，必要時該批 PP 編織

袋將全部退貨。 

三、驗收標準： 

   (一)各項驗收結果，均合於以上各條所訂之標準者，稱為合格。 

   (二)若抽驗編織袋尺寸超過或低於標準值、袋面有異味、經緯紗數量不足

等品質不良及不符驗收標準之情事，該批產品視為不合格，即予退貨。 

    (三)廠商若有二次(含)以上退貨時，本公司得逕行解除契約，並沒收其履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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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金，廠商不得異議。 

   (四)包裝袋雖經抽樣檢驗合格，但於使用前如發現製作欠佳，目視不合標

準規格致妨礙包裝操作時，仍得予以剔除，原製造廠商應負責退換，

不得提出異議，又於拆捆使用時，若發現數量短少，廠商應負責補足，

並不得拒絕或推諉拖延。 

   (五)申請各項複驗以一次為限。 

   (六)凡退貨之包裝袋，廠商應在退貨五天內派車全部收回，逾期未運回之

包裝袋本公司不負保管之責任，並可雇工置於露天空地，雇工費用由

廠商負擔，被退貨之包裝袋不得混雜於以後之交貨內，意圖矇混取巧，

且不得外流於市面，廠商應切實全部銷毀，本公司並有權在該批不合

格袋上作成標誌，如發現退回之編織袋混雜於日後之交貨品內，該批

交貨品全部視為不合格品並予以退貨，且本公司得由保證金扣罰該批

編織袋交貨總額，廠商不得異議。 

   (七)驗收試驗用樣品袋由廠商負擔，不計在交貨數量內。 

   (八)若廠商製品因品質未達驗收標準，遭退回重製或要求以符合標準之新

品交貨，本公司有權委託其他製造廠商緊急出貨以維持生產，費用由廠

商負擔，造成本公司之損害及所失利益，亦由廠商負責，廠商不得異議。 


